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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zhsswj.gov.cn/zwgk/tzgg/201902/t20190218_51489484.html） 

 

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中国（珠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促进中国（珠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珠海市商务局 

                                  2019 年 2 月 16 日 

 

 

关于促进中国（珠海）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加快推进中国（珠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培育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打造跨境电子商务集聚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6 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等 22 个城市设立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8〕93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珠

海）、中国（东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8〕394 号）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珠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对在通关申报、

信息共享、产品溯源、金融服务、快递物流、电商诚信和统计监测等方面获得国家复制推广的

首创应用项目，每个项目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聚集发展。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珠港澳物流合作园，以及

有条件的各类产业园区、楼宇等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对入驻有纳税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

业达到 20 家且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1 亿元的园区（楼宇），给予该园区（楼宇）运营单位

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入驻有纳税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达到 50 家且跨境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到 5 亿元的园区（楼宇），给予该园区（楼宇）运营单位不超过 400 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含前档），并优先推荐其申报国家和广东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三、鼓励引进龙头项目。对新引进在我市注册，且实缴注册资本（仅限货币出资）达到

1000 万美元或 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物流供应链平台、物流分拨配送中

心、国际快件中心等项目，按我市现行的实体经济招商引资政策或总部经济政策给予支持。 

四、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或自营平台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年度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按年度交易额的 1%，给予最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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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0 万元的奖励；后续年度交易额与上一次奖励的交易额相比，增幅达 20%及以上的，增

幅部分按 1%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奖励。对符合招商引资政策已申报“主营业务收入补

贴”的先进实体企业不按该条款再作奖励。 

五、鼓励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综合配套服务。支持各类服务供应商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

通关、物流、结算、融资、信用保险、代运营等综合配套服务，支持税务、咨询、财会、人力

资源等专业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专项服务。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享受我市外贸政策支持，

并优先推荐申报广东省、珠海市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六、支持线上线下（Ｏ2Ｏ）融合发展。鼓励企业通过保税展示与完税销售相结合、线下

体验与线上购物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开设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体验中心）。

对在我市开设面积达到 500 平方米及以上的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体验中心），

按实际使用面积给予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 300 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每家企业扶持金额最高不

超过 200 万元。 

七、支持企业建设海外营销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自建或租用海外仓，实现境外当地销售、

当地配送，售后服务等，融入境外零售体系。支持企业建设公共海外仓，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提供仓储集配、Ｏ2Ｏ展示、退货维修等相关服务。对列入省级及以上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海外

仓建设项目的企业，市级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八、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拓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港口直航和货运包机业务，支持开展珠港澳陆空联运和国际快递业务，发展冷链物流。对

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我市现行的政策支持。 

九、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场所建设。对经海关验收通过的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

场所，且配套一条 X 光机分拣线的，给予场所建设投资方不超过 200 万元的资金扶持；每多配

套一条 X 光机分拣线，在上述基础上再增加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该项目扶持总金额最高不

超过 400 万元。 

十、鼓励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对开设“跨境电子商务方向”专业，纳入全国高

等院校统一招生计划（全省技工院校招生计划）且招生人数在 50 人以上的珠海院校，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形式组织开发跨境电子商务实

用技能培训包。对本市企业或培训机构开展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跨境电子商务培训，按申报

年度实际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人数，按 1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培训主办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

年度资金扶持。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原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

以本政策为准。 

各区可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制订并实施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 

本政策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